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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要求，

现将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428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03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59,970,000.00元。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4年 9月 24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2014年 9月 25日出具天

职业字[2014]11358号验资报告。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327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63,768,11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99,999,990.25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9,296,226.4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60,703,763.83元。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6年 9月 14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并于 2016年 9月 18日出具天职业字[2016] 15249 号验资报告。 

（二）本报告期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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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累计使用人民币 223,300.87 万元，其中：以前年

度使用 209,508.15万元，本年度使用 13,792.72万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49.48 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72,696.13 万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72,346.65 万元，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73,250.00万元，剩余差异 903.35万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累计使用人民币 460,821.64 万元，其中：以前年

度使用 445,589.31万元，本年度使用 15,232.33万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410.26 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 15,248.77万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13,838.51万元，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20,500万元，剩余差异 6,661.49万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经本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制定《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

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本公司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均经董事会批准开设

了银行专项账户，且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自募集资金到位

以来，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办法》有关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作为项目实施

主体的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永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永泰”）以及国金证券分别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广达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融街支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资金监

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3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办法》有关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订《上海大

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设立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公司及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名城地产（兰州）有限公司、甘肃名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兰州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申万宏源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闵行虹桥支行签订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子公司兰州海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申万宏源证券与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市火车站西路支行签订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资金监

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441667305174 活期存款 3,828.9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03407500040028711 活期存款 100,292.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13110101040019302 活期存款 3,390,708.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广达支行 35001870007052519259 已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融街支行 12259000000021985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11014686310007 已销户  

合计   3,494,830.09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900000010120100368650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03407500040030436 活期存款 40,295.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风商务区支行 439072173453 活期存款 1,687.00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火车站西路支行 660504065665700010 活期存款 1,364,335.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虹桥支行 03407500040030527 活期存款 33,60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虹桥支行 03407500040030519 活期存款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虹桥支行 03407500040030535 活期存款 12,662,6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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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合计   14,102,556.0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1、1-2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第五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以及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入方式进行变更。 

募集资金原投入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直接以增资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名城永泰进行投

入。募集资金现投入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直接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名城永泰进

行投入。根据各股东在名城永泰所占股权比例，按同等条件借出。 

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103,425.09 万元（不含已投入的土地出让金），并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4]11578号《专项说明鉴证报告》审核确认。 

2014 年 12 月 8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0,154.44 万元（占当时名城永泰股权比例 77.5%）

及其他股东应配比的人民币 23,270.65 万元（占当时名城永泰股权比例 22.5%），合计人民币

103,425.09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141,497.85万元，并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17512号《专项说明鉴证

报告》审核确认。 

2016年 12月 22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资资金合计人民币 141,497.8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流资金等事项，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

出具核查意见后，进行归法实用，按期及时规范，并及时进行了披露。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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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10 月 8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150,000万元（含 15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4年 11月 1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 万元（含 5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5 年 9 月 2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100,000万元（含 1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5年 10月 2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50,000万元（含 5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6 年 9 月 13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150,000万元（含 15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7 年 8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45,000 万元（含 14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 8月 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3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9年 7月 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10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

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8,000万元（含 78,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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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报告日，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未到期、尚未全

部归还。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9 月 26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

补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同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000万元（含 2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并开立专用结算账户。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向为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上述

现金管理计划已提前全部结束，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2016年 12月 15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100,000万元（含 1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7 年 9 月 14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000 万元（含 1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7年 10月 30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8 年 8 月 10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1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8 年 8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1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2019年 7月 5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5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上述募集资金补流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已将上述补流募

集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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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0,500万元（含 20,500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报告日，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未到期、尚未全

部归还。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局认为公司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

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1、1-2。 

 

附件：1-1．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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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5,997.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792.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3,300.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1)-(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名城永泰东部温泉旅游

新区一期 
否 295,997.00 295,997.00 295,997.00 13,792.72 223,300.87 72,696.13  75.44 2019 年 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95,997.00 295,997.00 295,997.00 13,792.72 223,300.87 72,696.13  75.44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295,997.00 295,997.00 295,997.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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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 年 12 月 8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80,154.44 万元以股东借款方式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承诺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本报告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7 月 9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2020年4月22日，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0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8,000 万元（含 7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报告日，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未到期、尚未全部归还。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目前处于全面施工阶段，部分先期开发的项目竣工交付，但由于项目根据开发运营规划分期开发，现阶段尚不能反映完整的收益情况。与募集项目原预计毛

利率 25.83%比较目前已竣工项目毛利率水平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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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6,070.3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232.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0,821.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1)-(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A#） 否 29,754.40 29,754.40 29,754.40 0.00 29,754.40 0.00 100.00 2016 年  注 1 否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B#） 否 49,590.66 49,590.66 49,590.66 0.00 49,590.66 0.00 100.00 2016 年  注 2 否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C#） 否 39,672.53 39,672.53 39,672.53 0.00 40,787.11 -1,114.58 102.81 2016 年  注 3 否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5#） 否 69,426.93 69,426.93 69,426.93 869.72  57,328.13  12,098.80 82.57 2019 年  注 4 否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6#） 否 59,508.80 59,508.80 59,508.80 622.42  41,763.28  17,745.52  70.18 2019 年  注 5 否 

兰州•名城广场 否 228,117.06 228,117.06 228,117.06 13,740.20  241,598.07  -13,481.01  105.91 2018 年  注 6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76,070.38 476,070.38 476,070.38 15,232.34 460,821.64 15,248.74 96.80      

超募资金投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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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76,070.38 476,070.38 476,070.38 15,232.34 460,821.64 15,248.74 96.8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2 月 22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41,497.85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自筹

资金。 

使截至本报告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7 月 5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 2020年 4 月 22 日，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0,500 万元（含 20,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报告日，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未到期、尚未全部归还。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A#）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77.22 万元。 

注 2：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B#）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10.29 万元。 

注 3：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C#）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80.98 万元。 

注 4：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5#）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90.34 万元。 

注 5：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6#）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829.97 万元。 

注 6：兰州名城广场 2020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04.43 万元。 

注 7：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竣工，为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审议同意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前提下，在各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范围内可合理调剂。 

 

 


